
《会计档案管理办法》解读与实践 

为规范会计档案管理工作，提高会计档案现代化管理水平，财政部、国家档

案局以财政部、国家档案局令第 79号发布了新的《会计档案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 2015 版或新《办法》)，并于 2016 年 1月 1日起施行。 

新《办法》是《会计档案管理办法》的第三个版本。1984 年财政部发布了

第一个版本的《会计档案管理办法》（财预字[1984]85 号），使得我国的会计档

案实现了规范化管理。 

 1998 年 8 月 21 日财政部、国家档案局发布的《会计档案管理办法》（财会

字〔1998〕32 号） ，这是第二个版本，它使得会计档案的管理进一步规范化。 

新《办法》相比老《办法》而言，保障了会计档案从规范化走向科学化。 

 

第一讲  新《办法》的背景与意义 

一、背景 

1、机构信息化水平和精细化管理程度的日益提升，越来越多的会计凭证、

账簿、报表等会计资料以电子形式产生、传输、保管，形成了大量电子会计档案，

需要予以规范。 

2、随着我国会计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以及国家档案管理规范、标准的制

定或修订，原《办法》的有关表述已不再适用，会计档案的定义、范围、保管、

利用、销毁等方面的规定需要相应予以调整或完善。 

3、经过科学试点、反复征求意见和论证。 

二、意义 

1、有利于推动互联网创新经济的发展 

支持和适应“互联网+”行动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基于互联网的新业

态、新模式蓬勃兴起，有利于进一步推进电子会计档案的科学管理。 

2、有利于促进形成绿色、低碳的发展方式 

允许符合规定要求的电子会计档案资料不打印机制纸质会计档案，突破了双

套制，降低材料成本和管理成本。 

3、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高效大数据的支撑，会计档案的管理与



利用也要适应这一形式的发展与诉求。电子会计数据的深度开发和有效利用，能

为政府决策和管理提供更多维度、更具参考价值的会计信息 

4、有利于权益维护、财务公开和反腐倡廉 

科学的会计档案管理、适当延长会计档案的保管期限，有利于机构及个人的

权益维护，同时也有利于财务公开和反腐倡廉。 

5、是电子文件单套制保管的一次科学探索与实践 

新《办法》肯定了电子会计档案的法律效力（电子发票等电子会计凭证的获

取、报销、入账、归档、保管等均可以实现电子化管理）、允许符合条件的会计

凭证、账簿等会计资料不再打印纸质归档保存，是对电子文件管理实践的新探索，

是电子文件从双套制走向单套制的一次具有法律保障的科学尝试。 

 

第二讲  新《办法》的变化 

新《办法》共 31条，与原《办法》相比，主要作了以下调整： 

一、完善了会计档案的定义和范围 

二、增加并明确了电子会计档案的管理要求 

三、完善了会计档案的销毁程序，鉴定科学、程序优化、监销简化，增加电子会

计档案销毁内容。 

四、明确了会计档案出境的管理要求 

五、调整了会计档案的定期保管期限，并延长了会计档案向单位档案管理机构移

交的期限。 

与 8号令和 10号令衔接，与《民事诉讼法》等法律配套，既简化、又延长。 

 

第三讲  新《办法》实施的重点 

比较老《办法》，新《办法》修订的重点以电子会计档案为核心，着重强调

了如下内容。 

一、明确了电子会计档案管理的具体规定与要求 

1、扩展了会计档案的（归档）范畴 

新《办法》将电子会计档案纳入了会计档案的范围，规定会计档案除传统纸

质形态的会计档案外，还包括通过计算机等电子设备形成、传输和存储的电子会



计档案。 

2、符合条件的可只建电子档案 

规定满足一定条件时单位内部生成和外部接收的电子会计资料可仅以电子

形式归档保存。 

电子会计档案可单套制保管，是对双套制的的一种突破与探索。 

3、规定了电子会计档案的归档移交要求 

新《办法》要求电子会计档案移交时将电子会计档案及其元数据一并移交，

且文件格式应当符合国家档案管理的有关规定；特殊格式的电子会计档案应当与

其读取平台一并移交。 

4、电子会计档案销毁的规定 

要求电子会计档案的销毁由单位档案管理机构、会计管理机构和信息系统管

理机构共同派员监销。 

二、严格规定可仅以电子形式归档的会计档案必备的技术条件  

     新《办法》允许对部分会计档案只归档电子会计文件，但是对其技术条件

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和规定，从而确保电子会计档案真实、完整、可用、安全。具

体包括如下内容。 

     1、形成的电子会计资料来源真实有效，由计算机等电子设备形成和传输。 

     2、使用的会计核算系统能够准确、完整、有效接收和读取电子会计资料，

能够输出符合国家标准归档格式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表等会计资

料，设定了经办、审核、审批等必要的审签程序。 

     3、使用的电子档案管理系统能够有效接收、管理、利用电子会计档案，符

合电子档案的长期保管要求，并建立了电子会计档案与相关联的其他纸质会计档

案的检索关系。 

     4、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电子会计档案被篡改。 

     5、建立电子会计档案备份制度，能够有效防范自然灾害、意外事故和人为

破坏的影响。 

     6、形成的电子会计资料不属于具有永久保存价值或者其他重要保存价值的

会计档案。 

     7、外部接收或者输出的电子会计资料附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



法》规定的电子签名。 

     科学理解“可”字的表述。即满足上述条件则可仅以电子形态归档，如果

不满足，则依然要打印输出纸质会计文件保存。 

 

第四讲  新《办法》实施的难点 

新《办法》最主要的变化就在于电子会计档案管理的一些技术性规定上。 

1、电子会计档案的归档范围问题 

电子会计档案除了过去熟知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表及其他传

统会计资料外，还包括会计软件及其数字形态的工具性、辅助性文件，这些电子

文件哪些需要归档、哪些不需要归档尚待明确。 

2、电子会计档案的数据格式要求 

新《办法》规定电子会计档案文件格式应当符合国家档案管理的有关规定；

特殊格式的电子会计档案应当与其读取平台一并移交。格式有哪些？国家标准与

法规并没有系统规定。特殊格式打包归档移交如何实施有待进一步规范。 

3、电子会计档案的元数据采集、移交及保管问题 

新《办法》明确规定电子会计档案必须和元数据一起归档移交，但是新《办

法》并没有明确各类格式电子会计档案的元数据集，以及这些元数据怎样采集、

如何移交、档案部门怎样管理。 

因此，落实和执行新《办法》必须科学编制电子会计档案的元数据集，并制

定元数据采集、移交验收及科学管理与利用的办法。 

4、电子会计档案采取怎样的方式归档与移交 

5、电子会计档案的真实、完整、可用、安全如何鉴别（价值鉴定与技术鉴定）

与保障。 

6、单位档案管理系统对电子会计档案管理的适应性 

机构现有电子档案管理系统是否能够有效接收、管理、利用电子会计档案，

并符合电子档案的长期保管要求，同时建立起电子会计档案与相关联的其他纸质

会计档案的检索关系  

7、采取哪些有效的技术措施与安全制度，防止电子会计档案被篡改。 

8、电子会计档案的备份技术与备份制度。 



9、电子会计档案的电子签名怎样具体实施。 

10、电子会计档案的销毁方式与安全保障。 

 

 


